
人事五11-002
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

教職員出國作業流程
1. 目的：針對擬辦理出國之本校員工，可讓其儘速了解辦理流程，以提升學校整體行政效率。

2. 依據：教師請假規則、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、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

可辦法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出差注意事項。

3. 範圍：教職員辦理出國案。

4. 權責：詳如5.作業說明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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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說明：

5.1 出國區分因公務及非公務行程，前者除特殊緊急之情形外，應備齊相關文件於出發前簽

會本校相關經費單位（教師使用國科會計畫、產學合作計畫及相關結餘款經費支應之案

件，需加會研究發展處）、課務單位（日間部課務組、進修部課務組）、國際事務處、

人事室、主計室等單位審核，並於簽辦7日內完成簽核流程，待核定後，始得依規定於

本校差勤系統辦理出國請假手續，並應檢附核定文件。赴大陸地區人員應於7個工作日

前提出請假申請。出國並請提供聯絡方式，以利緊急連絡事宜。

5.2 特殊緊急情形之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案件，仍須經上開簽辦核定程序，再補辦請假手續。

5.3 簡任(或相當簡任)第十一職等以上教職員赴大陸地區（包含赴中國大陸機場轉機至其他

國家或地區，無論屬入境轉機或不入境之過境轉機）應填寫「政務人員、直轄市長、涉

及國家安全、利益或機密人員（含上開三類退離職人員）、縣（市）長或簡任(或相當簡

任)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」，經線上報請內政部移民署許可後攜帶

出入境以備查詢。並於返國7日內填寫返臺通報表，以辦理赴大陸地區案件結案事宜。

5.4 教師以校內經費或本校名義赴大陸地區者，應填寫「辦理兩岸教育交流活動檢核表」並

影本回傳國際事務處，以利該處於赴陸教育交流活動及研修學分登錄平臺系統完成行前

登錄作業。並於返國後1個月內提供200字內心得予國際事務處辦理後續結案事宜。

5.5 公務行程出國案件，應請於返國後15日內完成經費核銷相關作業。

5.6 公務行程出國案件，應請於返國後1個月內至線上填寫繳交出國報告書。

6.控制重點：

6.1 教職員遴派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活動者，以公費及公假為原則。

6.2 教職員向本校申請並同意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活動者，以自費及公假為原則。

6.3 前 2款除核予公假外，得由本校視實際需要，部分核予休假或事假。

6.4 其他赴大陸事由應依公務人員（教師）請假規則及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

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辦理。

6.5 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九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第二項規定，未涉

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，進入大陸地區未經內政部許可，處新臺幣

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7.風險分析：

  風險影響程度 1，風險可能性 2，風險等級 2。


